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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給與福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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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貳、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及相關規定

參、各主管機關配合辦理事項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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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說明背景說明
……………………………



2023/3/10

4

4

釋字第785號解釋

相關機關應就業務
性質特殊機關所屬
公務人員之超時服
勤補償事項，訂定
必要合理之框架性
規範

1.明定加班補償方式
2.值班（待命服勤）納入加班

範疇
3.增訂加班補償評價換算機制
4.增訂補休假期限及結算機制
5.授權明確性

規定重點：

1.加班費支給基準
2.加班補償評價換算基準
3.補休假期限
4.加班費支領時數限制

修正公務人員保障法
第23條(保訓會)

訂定各機關加班費支
給辦法(本總處)

108.11.29解釋108.11.29解釋 111.6.22修正公布
112.1.1施行
111.6.22修正公布
112.1.1施行

111.12.21發布
112.1.1施行
111.12.21發布
112.1.1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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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修正重點摘要(㇐)

5

加班要件
• 經指派
• 法定辦公時數以外
• 執行職務

「執行職務」範圍
• 不限於執行本職勤(業)務，包括執行⾧官

所發命令之非本職勤(業)務
• 須於辦公場所或指定處所，等待或隨時準

備勤(業)務，無法自主運用時間
• 處理本職以外之臨時性、突發性事務之特

定期間值班、值勤、值日(夜)

 值班（待命服勤）納入加班範疇(§23-I修正說明) ：

 明定加班補償方式(§23-I)：加班費、補休假或公務人員考績（成、
核）法規所定平時考核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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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修正重點摘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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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訂補休假期限及結算機制(§23-Ⅲ、Ⅳ)：公務人員補休假應於
機關規定之補休假期限內補休完畢，補休假期限至多為二年。機關確實
因必要範圍內之業務需要，致公務人員加班時數無法於補休假期限內補
休完畢者，應計發加班費。

 增訂加班補償評價換算機制(§23-Ⅱ) ：實施輪班、輪休制度之業
務性質特殊機關對所屬公務人員及各機關對所屬公務人員待命時數之加班
補償，應考量加班之性質、強度、密度、時段等因素，以符合㇐般社會通
念之合理執行職務對價及保障公務人員健康權之原則下，予以適當評價，
並依加班補償評價之級距與下限，訂定換算基準，核給加班費、補休假。

 授權明確性(§23-Ⅴ) ：加班費支給基準、加班補償評價換算基準之
級距與下限、補休假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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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及相關規定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及相關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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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法§3

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
用之有給專任人員

保障法§102
1.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前已進用
未經銓敘學校職員

2.私校改制公校未具任用資格之留
用人員

3.公營事業依法任用之人員
4.依法派用、聘用、聘任、僱用或
留用人員

5.考試錄取參加訓練之人員

約僱人員

…………………………………………………………………………………………………………………………………

適
用
對
象

比
照
對
象

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以下簡稱支給辦法)
適用及比照適用對象(§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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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指中央二級或相當二級以上機
關、獨立機關、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
政府及縣（市）議會。

9

支給辦法所稱主管機關(§3)

支給辦法中，主管機關權責：
 訂定加班費評價換算基準(§4-Ⅲ)
 專案加班費之核准或授權核准之權限
(§5-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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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人員應於加班後2年內
補休完畢，不另支給加班費。

10

經指派於法定辦公時數以外執行
職務

加班費

§4
按小時基

準支給

§9
經行政院核定按
件、次、日金錢

給付支給

補休假

§6
按加班時

數核給

 ㇐般加班：每小時=(月支薪
俸+專業加給+主管職務加
給)/240

 待命時數：每小時支給基準
不得低於前項基準50%

加班費支給基準§4-I、Ⅱ

輪班輪休人員及各機關待命時
數之加班補償，主管機關應考
量加班性質、強度、密度、時
段等因素予以適當評價，於1:1
至1:0.5範圍內訂定加班費評價
換算基準。

 例外：各機關原值班、值勤、值日(夜)費
用高於加班費支給基準者，得從其規定
(支給辦法§4-Ⅲ)

加班費評價換算基準§4-Ⅲ

支給辦法加班補償方式(§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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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費支領時數之限制
(支給辦法§5-I)

 辦公日：4小時
 放假日及例假日：8小時
 每月：20小時

例外
(支給辦法§5-I)

 因業務需要之人員
• 得報主管機關或其授權機關核准，支
給專案加班費

 輪班輪休人員及本辦法施行前經行政院
同意之人員
• 不受加班費支領時數及專案核准程序
之限制

• 必要時得由行政院另定每月加班費報
支數額上限

例外
(支給辦法§5-Ⅱ)

原加班費限額及簡任首⾧、副首
⾧除奉派進駐中央及地方災害應
變中心或進駐各主管機關與所屬
機關成立之緊急應變小組，不得
支給加班費之規定均已刪除。

支給辦法加班費管制規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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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各機關加班費之支給，應有差勤紀錄或其他
可資證明之紀錄。
各機關應就加班費之支給訂定管制規定，並
應加強查核，不得浮濫，如有虛報情事，經
查明屬實，應嚴予議處。

12

支給辦法其他規定

第8條：借調及支援人員之加班費，應由本職機關支
給。但經協調後，得由借調機關或被支援機
關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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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加班費
支給要點

行政院相關函釋：
1.78.1.4函有關值班、
值勤、值日（夜）費
用由各主管機關自行
照原規定辦理。
2.與支給辦法規定未合
之函釋

13
均停止適用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
局及本總處與支給

辦法規定未合之
函釋

支給辦法施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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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主管機關應配合辦理事項各主管機關應配合辦理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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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加班費規定之宣導：
加強對所屬機關(構)及同仁宣導112年1月1日施行之支給辦法，以及原各機
關加班費支給要點及相關規定業停止適用。

適當訂定加班費評價換算基準：
輪班輪休人員及各機關待命時數之加班補償，主管機關應考量加班性質、強
度、密度、時段等因素予以適當評價。

15

各主管機關配合辦理事項

訂定並督促所屬機關(構)訂定加班費管制規定：
依支給辦法第7條規定，就加班費之支給訂定管制規定，並加強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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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總處預計於本年上半年，蒐整加班費執行相關
常見疑義提供實務作業問答集，提供各機關參考
運用。

• 問答集放置路徑：本總處全球資訊網/給與福利處/
獎金費用及業務Q&A專區

實務作業問答集



2023/3/10

17

報告結束
敬請指教


